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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报

　　妈祖巡游活动“资本
介入换童”？广东湛江通
报：网传 50 万“换童”不
实，“新童”许某涵（10 岁）
非“村长孙子”，实为女孩，
来 自 普 通 家 庭。（2 月 23
日 闪电新闻）
　　关于湛江妈祖巡游“换
童”事件，从一开始的全
网质疑，到官方通报澄清，
看得人心里五味杂陈。说
实话，这次湛江官方的通
报，值得真心点个赞，但
也不得不说，它差了那么
一点点，没能彻底打消网
友的疑虑，这也是谣言继
续发酵的关键。
　　先夸夸这份通报，它
最让人信服的，就是不玩
虚的、用事实说话。通报
明确列出230户村民捐款，
总 共 55812 元， 最 高 3000
元、最低 100 元，直接把“资
本介入”的谣言拍死在地
上。

　　最高金额不仅没有 50
万，甚至连 5000 元都不到，
何来“资本介入”之说？
要知道，全网吵得最凶的，
就是“资本砸钱换童”，
可这份实打实的捐款数据，
比一万句“没有资本”都
管用。由此可以看出，当
地有关部门是真的沉下心
去核查了，而不是随便发
个通报应付舆论。
　　还有，通报里把涉事
两个孩子的身份、事件经
过说得明明白白，澄清了
“新童是村长孙子”“原
童被打”“用男孩顶替女孩”
这些离谱传言。通报甚至
连孩子的家庭情况都核实
了。这份严谨，确实值得
肯定。
　　毕竟，现在很多谣言，
就是抓住大家“不明真相”
的心理，添油加醋编造细
节。而官方这份通报，算
是守住了真相的底线，用

事实和数据让谣言土崩瓦
解。
　　但夸归夸，通报的不
足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
没能好好回应网友那些最
直观的质疑，尤其是那些
高赞评论里提到的细节。
　　网友质疑的不是“有
没有资本”，更多是“临
时起意”这个说法站不站
得住脚。10 岁的孩子，想
爬巡游轿，家人真的劝阻
无效吗？ 20 岁（实为 17 岁）
的原童能被架上去，10 岁
的小孩反而抱不下来？这
话说出来，确实让人难以
信服。
　　还有网友问，孩子身
上的红布条、特意穿的红
衣，难道都是巧合？这些
最直观、最容易引发质疑
的细节，通报里一字未提，
难免让人觉得“语焉不详”，
心里留着疙瘩。
　　其实网友想要的，不

是“非黑即白”的结论，
而是一份既能破谣，又能
回应细节的通报。官方已
经做了 90% 的努力，用数
据破谣、用事实说话，可
偏偏漏了那 10% 的细节回
应，这才给了谣言继续传
播的空间。
　　这场闹剧，本质上是
谣言裹挟情绪，叠加民俗
认知差异引发的。官方通
报守住了真相，却没能完
全抚平网友的疑虑。我们
反对传谣造谣，尊重民俗，
也希望官方能多一份耐心，
补充回应那些细节，彻底
打消大家的顾虑。网友们
也需要多一份理性，不被
谣言带偏，既守护真相，
也尊重每一个民间民俗的
本真模样。
                              □李蓬国

妈祖巡游“换童”？要破谣更要回应质疑

　　据媒体报道，三亚中学于 2025 年决定
开除一名在校老师，因为其“在 2025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未经学校批准报名了其他
单位的招聘并参加考试”。校方认为，该
老师的行为违反学校《教职工管理规定》，
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决定予以开除处分。
　　从校方的角度看，维持教师队伍的稳
定性，关乎教学秩序的连贯与教学质量的
保障。为此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本无可
厚非。问题在于，当这份管理规定的边界，
无限延伸至教职员工的个人发展规划，甚
至以“开除”作为阻止其“另谋高就”的
手段时，我们不禁要问：学校的那道“围墙”，
是否高过了法律的那架“天平”？
　　劳动关系的本质，是劳动者让渡其劳
动力，以换取报酬，而非让渡其作为公民
的全部自由与发展权。我国《劳动法》明
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
的权利。报考其他单位，只要不影响本职
工作的正常履行，这既是个人的基本权利，
也是人才流动的正常表现。将其简单粗暴
地定义为“严重违纪”，无疑是对法律精
神的误读，更是对劳动者尊严的漠视。学
校或许有其“用人难”的现实考量，但若
以“稳定”之名，行“禁锢”之实，这不
仅是管理上的惰政，更是法治意识的缺失。
　　来看看事件中的时间线，据报道，涉
事老师的行为发生在 2025 年 9 月至 10 月，
校方也已于 2025 年作出开除决定。目前该
争议已经进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事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这期间的拉锯，似乎暗
示着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也暴露了该校
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零容忍”姿态。这
种姿态的背后，是一种陈旧且危险的“家
长式”管理思维：将单位视为一个封闭的
“大家庭”，员工则是必须服从安排的“家
庭成员”，任何“离家出走”的念头，都
被视为一种“背叛”。然而，现代社会的
劳动关系，早已不是人身依附，而是基于
契约精神的平等合作。一旦契约的边界被
单方面逾越，所谓的“管理”便走向了“控
制”。
　　舆论的聚焦，并非要为教师的“不告
而考”辩护，更非鼓励无视契约精神。如
果该教师的行为确实因私自报考而严重耽
误了教学，给学生和学校造成了实质性损
失，那么学校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自
是情理之中。但目前的公开信息显示，争
议的核心在于“未经批准”这一程序问题，
而非其行为造成了重大的教学事故。这就
使得校方的决定，显得有些“杀鸡儆猴”
的意味，透着一股“我的地盘我做主”的
傲慢。
　　这起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当下部分用
人单位在劳动管理中，法律意识与管理手
段之间的巨大鸿沟。规章制度不是“土政
策”，更不能成为超越法律的“家法”。
一份合法合规的“管理规定”，应当是保
护双方权益的“安全绳”，而非困住员工
发展的“紧箍咒”。当单位的“围墙”与
法律的“天平”发生碰撞时，最终的裁决
必须也只能遵循法治的逻辑。
　　如今，当地教育部门已表态将全程关
注，依法依规督导双方妥善解决。这传递
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在法治社会，任何争
议都应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答案。我们期
待这起事件能成为一个标本，不仅厘清个
案的权责，更能引发更多用人单位对管理
理念的反思——放下那把衡量“忠诚”的
旧尺子，拿起尊重权利、遵守法律的新标尺。
　　毕竟，真正能留住人心的，从来不是
高耸的围墙，而是一片能让人才自由呼吸、
公正生长的土壤。
                                                           □田昊昕

在职教师参加招聘被开除，
学校围墙不应高过法律

2026 年 2 月 27 日

　　2 月 21 日，福建省莆
田广播电视台发布了一条
视频《黑龙江游客吴正中：
莆田让我感到很温馨》，
称吴先生是专程从黑龙江
赴莆田过大年的游客。但
网友发现，吴先生的口音
带有明显福建方言特征（如
将“飞机”说成“灰机”），
对其“东北人”的身份表
示质疑。（2 月 23 日 光明网）
　　2 月 23 日，莆田广播
电视台对此发布情况说明：
正月初四是莆田传统“过
大年做大岁”的日子。当晚，
该台派出多路记者到各酒
店，随机采访多位游客，
并引用游客吴先生讲述内
容发布相关视频。
　　该说明称，经联系了
解相关情况，吴先生的爷
爷为黑龙江鹤岗人，他本
人长期工作生活在福建平
潭，此次从网络上了解到
莆田开展“全到莆田过大
年”的活动，带着家人一

起来莆田过年。
　　一则地方电视台播报
的新闻，因记者采访对象
说话口音与标注身份遭网
友质疑，引发热议，并不
多见。涉事电视台为此郑
重其事发布情况说明，更
是闻所未闻，相关话题登
上热搜榜。
　　莆田电视台发布情况
说明的初衷是平息舆论争
议。然而，细读其中内容
及网友反馈可见，这份说
明语焉不详，未能达到预
期效果，公众疑虑仍未消
除。
　　例如，据说明介绍，
吴先生的爷爷是黑龙江鹤
岗人。然而，吴先生本人
出生地、户籍地等关键信
息，均未披露。在平时，
这些信息或许属于个人隐
私，但在吴先生的真实身
份已成为公众关注焦点的
情况下，适时披露相关信
息或可有效澄清疑问。这

些重要信息空缺，是无心
之失还是“难言之隐”，
不得而知。
　　更为关键的是，说明
称吴先生“长期工作生活
在福建平潭”，而电视台
记者采访视频显示，吴先
生面对镜头明确表示，自
己“千里迢迢坐飞机赶了
11 个小时才赶到莆田”，
并提及“我们那里没海鲜”
等细节。而上述说明刻意
回避了吴先生是否“年初
四专程从黑龙江赴莆田”
这一核心事实，且未作任
何解释。
　　这种对关键情节的无
视，不可避免会削弱其可
信度，并引发公众对吴先
生“黑龙江游客”身份真
实性的广泛质疑。有网友
直言，此类看似“巧妙”
的回避，实则“此地无银”，
结果“越描越黑”。
　　一位满口福建口音的
人，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

自称是“黑龙江游客”，
这场景本身不乏错位感和
违和感，引发质疑，不足
为奇。涉事媒体发布澄清
说明，本来是修复信任的
良好契机，可惜由于表述
语焉不详、避重就轻，非
但未能平息争议，反而引
起新的议论，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遗憾。
　　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
命线，真诚是化解信任危
机的“必杀技”。在信息
传播日益去中心化的当下，
任何报道细节的失真都可
能被舆论场迅速放大，最
终演变为对媒体公信力的
系统性信任危机。可见，
满口福建口音的吴先生的
“黑龙江游客”身份之谜
绝非小事，其真实情况是
否会演变成“罗生门”，
仍需有关部门进一步澄清，
公众不妨持续关注。
                              □徐林生

“黑龙江游客”的身份会否成“罗生门”？


